
《中国反洗钱实务》图书
邮寄合同

甲方：中国金融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2号

乙方：

地址：

中国金融出版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将《中国反洗钱实务》图书，委托******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负责寄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及义务、分清责任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特签订本合同如下：

一、发行数据库的建立、应用与维护 
    甲方提供图书的发行数据资料，乙方完全按照甲方的要求建立发行数据库。

1．订户数据资料的交接

乙方要固定专人专项负责，甲方通过电子邮件或通讯工具向乙方传输数据资料。乙方必须确保发行数据资料的安全、完整，不得丢失、损坏原始数据。
2．发行数据的应用与维护

乙方的发行数据库，要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数据调整、增减或更新，始终与甲方保持一致。甲方需增寄补书，以电话、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乙方，乙方要进行详细的记录登记，以存档备查。
3．全年发书工作结束后，由乙方将发行数据刻录成光盘交由甲方留档。同时，乙方须将甲方发行数据全部删除。

二、发行数据资料的保密

甲方对《中国反洗钱实务》图书的发行数据库拥有独立产权，乙方对甲方的数据库内容必须严格保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、原因向第三方提供拷贝内容。
三、图书的接收、封装、邮寄、补书和保管
1．每期图书印好后，甲方通知印厂将图书全部送到乙方仓库，乙方由仓库人员接收，清点数量，签收一式两份入库单，不得野蛮装卸。如发现所送图书有破损、污迹等问题乙方有权拒收，并应及时将情况通报甲方，由甲方协调处理。

2．信封（含起墙信封）、其它包装材料由乙方提供。包装材料要符合国家邮政邮件包装规定标准。

3．发书信封及标签由乙方打印。标签要清晰规范，粘贴工整、封装结实；打包部分采用双层木浆牛皮包装纸用经绳或包装带进行井字捆扎，保证包装结实牢固，确保中转途中不散包、无破损。

4．乙方保证当期图书在收书后的24小时内全部封装完毕并发出，不延时不拖期，遇节假日或特殊情况确需延期寄发时，应事先向甲方通报，须经甲方同意方可。 

5．图书邮寄乙方务必由专人负责跟踪监控，从邮件交接、邮局现场分拣处理、中心邮区发出等所有环节始终掌控，以确保邮件不积压、不延时。

6．对甲方要求的急件、大宗订户全部采用邮政专递、顺丰及其他社会快递送达。所需费用按国家规定费率据实结算。

7．当期图书邮寄完毕后，乙方应在一个工作日内，向提供手机号的甲方客户发送关于包裹或者快递单号的短信，提请客户查收；乙方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将本期图书入库、发行、剩余数量、包裹或者快递单号报与甲方。剩余部分由乙方免费保管，存放场地要防潮、防盗、防火，并按期分别存放。乙方要建有详尽的图书入、出库台帐，并做到帐实相符。

8．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在图书邮件中夹带任何物品（宣传页）。如违反此规定，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。

四、退件和丢件处理

对邮寄退件乙方要安排专人负责进行统计登记、查实原因，并将落实情况尽快报于甲方，按甲方要求补寄或做其它处理。对于丢件或第三方快递公司派送不成功问题，乙方要有专人积极协助解决，及时安排补寄或者再次派送，补寄或者再次派送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五、发行费结算、相关报表及约定

1、资费结算：

A、《中国反洗钱实务》图书采用邮政小包寄发，结算费用为**元/册（以约96面/期，约187克/册为基准核定），其中包括邮寄费、包装材料及劳务等所有费用。

B、甲方根据工作需要，其图书版面有时可能进行调整，增加印张。其资费相应调整、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印刷品费率，其资费按相应标准双方再行进行协商。

C、甲方临时性寄发的图书或物品，按照甲方要求的寄发方式（如平刷、挂号、速递、物流等），根据国家或行业规定费率收取。

2、双方约定结账期限为每月一次。结算时乙方提供当月的发行数量、件数、费用明细清单，经甲方审核无误签字后，乙方出具本公司由国家税务机关颁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以电子银行汇款或转帐支票方式给付乙方。
六、双方的责任与违约赔偿
1．因甲方提供的用户资料名址不详、邮编有误或订户迁址等原因造成图书误投或退回的，需要补寄，甲方按约定的资费与乙方结算补寄的费用。由于乙方原因，错打、漏打或标签污染破损、字迹不清等造成图书误投、退回，乙方承担再次寄发的费用；因包装原因邮寄途中造成散包、破损丢失的图书，乙方按图书订阅价赔偿。
2．甲方可以随时监督检查乙方打印的邮寄标签及图书的包装质量；并定期到现场或邮局检查发书情况。
七、本项目合同期为1年。合同期满后，可根据服务商服务质量、履约情况、价格优势等综合评估，商议是否续签。如续签，最多可续签2次。
八、本合同有效期从2026年((月(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定。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方执四份，乙方执二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甲  方：中国金融出版社有限公司         乙  方： 
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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